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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（案號 114－208） 1 

府行訴字第 1130453054號 2 

訴  願  人  ○○○ 3 

            住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4 

訴願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事件，不服本縣警察局(下稱原處分機5 

關)所屬北斗分局 113年 5月 23 日書面告誡(案件編號：113041506 

02○○○)所為之處分(下稱原處分)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決定如7 

下： 8 

  主 文 9 

訴願不受理。 10 

    理  由 11 

一、 緣訴願人於 112 年 11 月 26 日將自己向○○商業銀行申請開12 

立之帳戶提供他人使用，經原處分機關認其行為構成 113 年13 

7月 31日修正施行前洗錢防制法第 15條之 2第 1項規定（即14 

現行洗錢防制法第 22條第 1 項）且無同條項但書之適用，而15 

依同條第 2 項規定以原處分對訴願人裁處告誡。訴願人不16 

服，遂提起本件訴願。 17 

二、 按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規定：「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18 

政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依本19 

法提起訴願。但法律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」第 14 條第20 

1項規定：「訴願之提起，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21 

日起 30日內為之。 」第 77條第 2款規定「訴願事件有左列22 

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之決定：二、提起訴願逾法定23 

期間或未於第 57 條但書所定期間內補送訴願書者。 」 24 

三、 次按 113 年 7 月 31 日修正施行前洗錢防制法第 15 條之 2 規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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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略以：「（第 1 項）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1 

請開立之帳戶、向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或第三方2 

支付服務業申請之帳號交付、提供予他人使用。但符合一般3 

商業、金融交易習慣，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4 

由者，不在此限。（第 2項）違反前項規定者，由直轄市、縣5 

（市）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。經裁處告誡後逾五年再違反6 

前項規定者，亦同。……（第 5 項）違反第一項規定者，金7 

融機構、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及第三方支付服務8 

業者，得對其已開立之帳戶、帳號，或欲開立之新帳戶、帳9 

號，於一定期間內，暫停或限制該帳戶、帳號之全部或部分10 

功能，或逕予關閉。（第 6 項）前項帳戶、帳號之認定基準，11 

暫停、限制功能或逕予關閉之期間、範圍、程序、方式、作12 

業程序之辦法，由法務部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13 

之。……」 14 

四、 復按 113年 2 月 29日訂定之「洗錢防制法第十五條之二第六15 

項帳戶帳號暫停限制功能或逕予關閉管理辦法」（下稱管理辦16 

法）第 1 條規定：「本辦法依洗錢防制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17 

十五條之二第六項規定訂定之。」第 4條第 1項規定：「本辦18 

法所為帳戶、帳號暫停、限制功能或逕予關閉等措施之效力，19 

自行為人違反本法第十五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之告誡日起算五20 

年。」其立法理由略以：「有關本條第一項所定『告誡日起算21 

五年』，自受裁處告誡當日起算。又行為人若係於一百十三年22 

三月一日前受裁處告誡，依本辦法規定對其帳戶、帳號所為23 

暫停、限制功能或逕予關閉等措施之五年期間起算日亦為受24 

裁處告誡之當日，然帳戶、帳號實際暫停、功能受限制或被25 

關閉等措施，自一百十三年三月一日當日開始。」 26 

五、 再按法務部 113年 4月 17日法檢字第 11300087230號函釋示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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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以：「警察分局書面告誡之『注意事項』已清楚記載『不服1 

本處分者，得自本處分書送達次日起 30日內，繕具訴願書經2 

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』等語。又洗錢防制3 

法第 15條之 2第 5項明文規定對受告誡者之已開立或欲開立4 

之帳戶、帳號，具於一定期間內，暫停或限制該帳戶、帳號5 

之全部或部分功能，或逕予關閉之效果。因此受告誡處分人6 

實難因自身疏未注意訴願期間之規定，而於罹於訴願期間後7 

主張不知法律，未獲完整資訊。如前所述，受告誡處分人已8 

罹於訴願期間，故實質上已無法提起訴願。惟倘其提起訴願，9 

因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，訴願審議委員會依法應為不受理之10 

決定（訴願法第 77條第 2款）。」 11 

六、 卷查，本件訴願人已成年而有完全行為能力，具有收受行政12 

處分送達之能力，而原處分注意事項欄已載明不服處分之救13 

濟方法、期間及其受理機關，並於 113年 5月 23 日送達於訴14 

願人，有訴願人簽收原處分時之簽名在卷可稽。則依訴願法15 

第 14條第 1 項規定，訴願人如欲提起訴願，至遲應於收受告16 

誡處分之次日起 30 日內即 113 年 6 月 24 日上午前提起訴願17 

（按：113年 6 月 22日為星期六，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18 

項規定，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）。惟查，訴願人遲至19 

113 年 11 月 20 日始向本府提起訴願，此有黏貼於訴願書上20 

之收文條碼在卷可稽，是訴願人提起本件訴願，顯已逾訴願21 

法第 14條第 1項所定之 30日法定訴願期間，程序尚有未合，22 

自非法之所許，應不受理。 23 

七、 另按訴願法第 80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：「提起訴願因逾法定期24 

間而為不受理決定時，原行政處分顯屬違法或不當者，原行25 

政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得依職權撤銷或變更之。」上開規26 

定之適用，應限於原處分有違法或不當之明顯重大瑕疵，亦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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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該瑕疵之存在一望即知，不待調查即可認定，且其瑕疵重1 

大，足使行政處分喪失應有之正當性而言，始足當之，而非2 

任何違法或不當之瑕疵均得依上開規定主張撤銷或變更，否3 

則將使提起訴願法定不變期間之規定失其意義。經查，本件4 

訴願人雖主張其未將帳戶控制權交予他人，且無幫助詐欺、5 

洗錢之主觀犯意，對於修正施行前洗錢防制法第 15 條之 2第6 

1 項本文之構成要件無認識，欠缺主觀故意，且經檢察官為7 

不起訴處分，故原處分顯有不當或違法之情形云云。惟查，8 

依修正施行前洗錢防制法第 15條之 2立法理由可知，因無正9 

當理由將帳戶交予他人使用之行為，現行實務雖以其他犯罪10 

之幫助犯論處，惟主觀犯意證明困難，有立法予以截堵之必11 

要，故有本條之增訂。質言之，本條係以行政罰之方式管制12 

人頭帳戶之使用，不以成立詐欺罪為前提，縱因無法證明主13 

觀幫助犯意而逸脫刑事處罰，仍得以行政罰之方式予以處14 

罰，以達防制詐騙犯罪之目的。是自難僅以訴願人經檢察官15 

為不起訴處分，即遽認原處分顯屬違法或不當，否則將使本16 

條之規範目的無由貫徹。再者，依本件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7 

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書所載，檢察官雖認本件被告所涉詐欺18 

之犯罪嫌疑不足，然亦同時認為被告交付、提供帳戶予他人19 

使用之行為，客觀上欠缺法律上正當理由，核屬修正施行前20 

洗錢防制法第 15條之 2第 1項無正當理由交付帳戶予他人使21 

用之違法行為，應依同條第 2 項規定由警察機關裁處告誡。22 

復按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2項規定可知，同一行為經不起訴處23 

分者，仍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，益證本件訴願24 

人雖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，仍應依法裁處告誡。 25 

八、 又依訴願人於警詢中之陳述可知，其因誤信詐騙集團而提供26 

銀行帳戶號碼並聽從對方指示申請虛擬資產服務帳號，後將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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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人匯入其銀行帳戶之款項，提領轉至虛擬資產服務帳號1 

購買虛擬貨幣後，再轉出至對方指示之虛擬貨幣錢包地址。2 

客觀上訴願人已提供帳戶交付予他人匯款使用，而主觀上訴3 

願人對於「交付帳戶」仍有認識，非無「交付帳戶」之故意，4 

又其「交付帳戶」之目的係因誤信詐騙集團稱請訴願人幫其5 

朋友購買虛擬貨幣，惟虛擬資產服務帳號通常需經過實名認6 

證，具有個人專屬性，一般情形下，均係自行申請帳戶買賣7 

虛擬貨幣，無請他人代為幫忙購買之必要。從而本件訴願人8 

形式上雖未交付其銀行帳戶之密碼，惟其聽從詐騙集團之指9 

示，將匯進其銀行帳戶之款項，轉出購買虛擬貨幣並匯至詐10 

騙集團指示之虛擬貨幣錢包地址，實質上已如同使詐騙集團11 

得以操控其所有帳戶，輕易地使所詐取之款項在各帳戶、平12 

台間流動，造成金流追蹤上之斷點，而取得實質上之控制權。13 

且訴願人交付帳號協助非現實生活中熟識之他人購買虛擬貨14 

幣之行為，不符合一般商業、金融交易習慣，自難認有正當15 

理由。準此，本件訴願人之行為由形式上觀察，已違反修正16 

施行前洗錢防制法第 15條之 2 第 1項規定，原處分機關以原17 

處分裁處告誡，並無一望即知之顯然違法或不當之瑕疵，自18 

無訴願法第 80條第 1項本文規定之適用。 19 

九、 另關於訴願人申請到場陳述意見一節，茲以本件訴願既非合20 

法，所請陳述意見，核無必要，併此敘明。 21 

十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2款規22 

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23 

 24 

訴願審議委員會          委員  吳蘭梅（代行主席職務） 25 

委員    張奕群 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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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    常照倫 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李惠宗 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蕭淑芬 3 

委員    李玉君           4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林宇光 5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呂宗麟 6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王育琦 7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劉雅榛 8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黃維祥 9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何明修 10 

中    華    民     國  114   年   2   月   18    日 11 

縣  長   王 惠 美 12 

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，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13 

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。 14 

（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: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） 15 

 16 


